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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委员会 
闽师法团 [2014] 18 号 

关于开展 2014-2015 学年研究生团总支研究生会干部 

公开选拔工作的通知 

各团支部： 

我院第一届研究生团总支研究生会干部任期即将届满，为扎实有

效地推进团学各项工作向前发展，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，努力造就

一支“思想优、能力强、素质硬、作风正、方法活”的团学干部队伍。

经学院研究生团总支研究生会研究，决定在全院范围通过竞聘公开选

拔研究生团总支副书记等学生干部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广开渠道，拓宽视野，促使优秀人

才脱颖而出，形成富有生机与活力、符合高素质法学专业人才培养目

标的选人、用人机制，为学院团学工作的发展提供组织保证。 

二、参加对象 

法学院 2012级、2013级、2014级全体硕士研究生。 

三、竞聘职位 

由研究生助理辅导员担任研究生会主席一职。 

部  门 职位及招聘人数 兼任职务 

主席团 

主席 1名 研究生助理辅导员 

团总支副书记 1名  

副主席 2名 2013级、2014级班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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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 
主  任 1名 2013级团支书 

副主任 1名 2014级团支书 

组织部 
部  长 1名 2013级研究生党支部组织委员 

副部长 1名 2014级研究生党支部组织委员 

宣传部 
部  长 1名 2013级研究生党支部宣传委员 

副部长 1名 2014级研究生党支部宣传委员 

科研部 
部  长 1名 2013级科研委员 

副部长 1名 2014级科研委员 

文体部 
部  长 1名 2013级文体委员 

副部长 1名 2014级文体委员 

四、竞聘时间、地点 

项  目 

程  序 
时  间 地  点 

报名 截止时间：5月25日18:00 旗山校区 

资格审查 5月 26日 人文楼院会议室 

竞聘演说 5月 30日 14：30（暂定） 人文楼院会议室 

结果公示 6月 3日 院网站、宣传栏 

任前考察公示 6月 4日—8日 院网站、宣传栏 

决定任免 6月 9日 院网站、宣传栏 

五、报名人员资格条件 

1、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，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

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，严格遵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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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纪校规，具有较强的政治素质。 

2、严格要求自己，积极参加学院研究生团总支研究生会各项工

作，能够带动同学为学院工作而努力，在日常学习、生活、工作中能

起到先锋模范作用。 

3、参加研究生团总支副书记、研究生会副主席职位竞聘，必须

担任过学校或学院班团干部一年以上（包括部门委员），有强烈的集

体荣誉感、高度的工作责任心、丰富的团学工作经验、良好的心理素

质，热心参与学院团学工作。 

4、参加各部正副部长职位竞聘，必须热心参与学院学生工作，

有高度的工作责任心、较丰富的学生工作经验、良好的工作能力。 

5、参加组织部、宣传部正副部长职位竞聘，必须是中国共产党

正式党员。 

6、同等条件下，优先考虑具备以下条件的同学： 

（1）学生党员、入党积极分子、曾获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

部”等荣誉称号； 

（2）曾参与策划组织学校、学院重大活动，工作能力突出、综合

表现优秀。 

六、公开选拔程序 

本次公开选拔按照报名、资格审查、竞聘演说、结果公示、任前

考察公示、决定任免的程序进行。学生干部公开选拔委员会组成评审

小组和学生代表评分小组对竞聘演说情况进行评分，法学院第一届研

究生团总支研究生会对竞聘工作进行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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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公开报名。凡具备上述条件的同学均可报名，每人限报 1 个

职位。如本人服从调剂，请在报名表相应栏目注明拟调剂职位（每人

有 1 个调剂方向，也可填写服从任何调剂）。报名表请于各年级群下

载，提交时请务必在报名表右上角粘贴近期一寸免冠照片,报名表一

式两份，请于 5 月 25 日 18:00前交至研究生会副主席游志强同学（李

苑 2-523）处，报名表电子文本发送至邮箱:1053601253@qq.com，电

话：15960182045。 

2、资格审查。经法学院学生干部公开选拔委员会资格审查后，

于 5月 27日向全院公布竞聘人员名单。 

3、竞聘演说。由法学院老师、学生干部组成评审委员会负责评

分。竞聘演说主要内容为任期内的工作目标和主要工作思路，每位竞

聘者演说时间不超过 6 分钟。注：自我介绍和竞聘方案可以使用

POWERPOINT等其他多媒体软件制作而成的课件进行现场演示。（竞聘

研究生团总支副书记、研究生会副主席两个职位在每人竞聘演说后，

增加答辩环节，时间不超过 3分钟。） 

4、学生代表评分。从班级推选思想素质好、表现优秀的学生代

表组成评审小组对竞聘演说和面试进行综合评分。 

5、综合成绩。竞聘人员的竞聘演说成绩和学生代表评分成绩按

权重进行标准分制换算，竞聘演说及面试成绩占 70%、学生代表评分

成绩占 30%，形成竞聘综合成绩，作为选拔任用学生干部的重要依据。 

6、决定任用。根据竞聘综合成绩确定人选，在其所在班级及担

任过的两委部门中进行全面考察。并对拟任人选进行任职前公示，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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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结果向全院公布。 

7、公开选拔任用的学生干部任期一年。学院将根据《福建师范

大学法学院关于加强学生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》，制定学生干部

的培养培训计划、严格学生干部的任用考核和流动等相关制度，实行

干部能上能下制度，研究生团总支研究生会将在学生干部任期 3-6个

月内对两委各部门工作进行考核，优秀、表现突出者，推荐为院级以

上优秀学生团学干部等荣誉称号，不能胜任的，免去所任职务。学院

对任职届满、工作合格的学生干部颁发任职证书、在学年综合积分考

评中予以加分奖励，并在毕业就业中给予优先推荐。 

七、加强组织领导，确保公开选拔工作顺利进行 

各团支部要深刻领会学院公开选拔团学干部工作的意义，统一思

想，提高认识，要广泛进行宣传和动员，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积极参与

和支持学院公开选拔工作。辅导员应及时沟通信息、反映情况，解决

遇到的问题，积极做好各项工作，确保公开选拔工作顺利开展。 

为加强对公开选拔工作的监督，欢迎广大同学对本次公开选拔工

作进行全程监督，向法学院学生干部公开选拔委员会提出意见。 

附件：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学生干部竞聘上岗报名表 

 

共青团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委员会 

二〇一四年五月七日 

 

抄  送：院领导，研究生两委, 团总支，各团支部。 

共青团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委员会         2014年 5月 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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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学生干部竞聘上岗报名表 

姓名  班级  性别  

(一寸免冠

彩色照片) 

籍贯  民族  政治面貌  

出生 

年月 
 联系电话  

特长  
曾任 

何职位 
 

在校主

要奖惩

情况 

 

大学期

间工作

经历 

 

拟竞聘 

职位 
 

拟调剂 

职位 
 

个人学习简历（本科至今） 

起止年月 所在学校 担任职务 证明人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 


